附件2
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咨询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办〔2016〕65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发布、交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成交公示（公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统计、档案查询等标准化服务。
二、承办机构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政府采购股、综合服务股、人事财务股。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主动服务。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现场咨询;电话咨询。
七、办理时限
即时(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联系电话：0557-3058005，综合服务股联系电话：0557-3058068，人事财务股联系电话：0557-3058018，地址: 宿州市埇桥区公园道一号商务楼二楼。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5号）第十二条：公共资源交易场所的运营机构应当按照场所服务标准，提供评标评审、验证、现场业务办理等交易服务。《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办〔2016〕65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发布、交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成交公示（公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统计、档案查询等标准化服务。
二、承办机构
埇桥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招投标监管股。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经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核准的项目均可进场登记。
五、申报材料
(一)埇桥区工程建设项目
1.项目立项、批复文件；
2.资金来源情况说明；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委托代理协议；
5.工程项目招标呈报表；
6.控制价备案证明 (可选)；
7.招标文件；
8.公平竞争审查表。
(二)埇桥区政府采购项目
1.采购任务书 (财政下达)或项目申报表 (无采购任务书需提供)；
2.政府采购委托书(集采中心提供)或招标代理委托合同 (代理机构提供);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采购招标文件；
5.政府采购项目呈报表；
6.公平竞争审查表（单一来源不需要提供）。
(三)埇桥区国有产权项目
1.委托代理合同;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评估报告;
4.财政局(国资委)批复;
5.拍卖(租)公告；
6.国有产权项目呈报表；
7.公平竞争审查表（以招标方式进场交易的需提供）。
(四)埇桥区国有土地出让项目
1.土地矿权项目呈报表；
2.土地出让情况表；
3.公平竞争审查表（以招标方式进场交易的需提供）。
(五)埇桥区其他项目
1.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表;
2.项目申报表;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代理合同;
5.监管确认书;
6.资金落实或来源说明;
7.交易文件；
8.其他交易项目呈报表；
9.公平竞争审查表（单一来源不需要提供）。
(六)埇桥区非必须招标项目
1.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表;
2.项目申报表;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代理合同;
5.监管确认书;
6.资金落实或来源说明;
7.交易文件；
8.公平竞争审查表（可选）。
六、服务流程
(一)埇桥区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按办理所需材料准备资料一登录电子交易系统填写上传信息一行业主管部门线上审核确认一埇桥区政务局招投标监管股进场登记一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业务受理。
(二)埇桥区政府采购项目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按办理所需材料准备资料一登录电子交易系统填写上传信息一行业主管部门线上审核确认一埇桥区政务局招投标监管股进场登记一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政府采购股业务受理。
(三)埇桥区国有产权项目
按办理材料准备资料，登录电子交易系统填写信息，由埇桥区政务局招投标监管股核准办结后，自动推送至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政府采购股登记。
(四)埇桥区国有土地出让项目
按办理材料准备资料，登录电子交易系统填写信息，由埇桥区政务局招投标监管股核准办结后，自动推送至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登记。
(五)埇桥区其他项目
按办理材料准备资料，登录电子交易系统填写信息，由埇桥区政务局招投标监管股核准办结后，自动推送至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政府采购股登记。
(六)埇桥区非必须招标项目
按办理材料准备资料，登录电子交易系统填写信息，由埇桥区政务局招投标监管股核准办结后，自动推送至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登记。
七、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宿州市埇桥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招投标监管股)，联系电话:0557-3045502，地址:宿州市港口中路999号义乌商贸城西南角2楼)。网上办理网址:宿州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http://ggzyjy.ahsz.gov.cn:8111/TPBidder/memberLogin。




公共资源交易场地安排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5号）　第七条规定：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平台，推动建立由制度规则、信息系统、运行机制和必要场所构成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为市场主体、公众、综合管理和行业监督部门提供交易保障、信息服务和监督支撑。《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办〔2016〕65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发布、交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成交公示（公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统计、档案查询等标准化服务。《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规范（总则）V1.0》（皖发改公管规〔2016〕9号）5.3.1规定：6.3.1　应当根据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的申请，及时确定交易项目的交易场地和评标（评审）场地。场地确定后确需变更的，应及时提供变更服务，并调整相应工作安排。
二、承办机构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政府采购股。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在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登记的项目，或者经分管领导同意的借用场地项目。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代理机构在交易平台系统内选择拟申请使用的交易场所时间、地点。
七、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政府采购股。联系电话:0557-3058005，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园道一号商务楼二楼。网上办理网址: 宿州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http://ggzyjy.ahsz.gov.cn:8111/TPBidder/memberLogin







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托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办 〔2016〕65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发布、交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成交公示(公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统计、档案查询等标准化服务。《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分则 (V1.0)》(皖发改公管规〔2017〕10号)5.5.2保证金托管: 如招标人自愿将投标保证金交由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托管，应提供投标保证金托管服务。
二、承办机构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人事财务股。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一)履约保证金退还。已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项目和已过质保期的采购项目中标企业，材料齐全。
(二)未中标企业保证金退还。中标候选人公示结束 (工程类)，成交结果公示结束 (采购类)。
(三)中标企业保证金退还。网上合同备案。
五、申报材料
(一)履约保证金退还
1.履约保证金退付申请单。
2.缴款银行电子回执单 (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3.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纸质原件、电子票据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温馨提示: 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2020年 12月31日前为手工纸质票据，2021年1月1日后为电子票据。）
4.如发生票据丢失等异常情况，除上述资料外另需按要求填写《招标采购异常情况保证金处理申请表》。
(二)未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退还
无。
(三)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退还
无。
六、服务流程
(一)履约保证金退还
手续准备齐全的企业可以通过电话咨询、材料快递的方式办理退款。
(二)未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退还
公示结束后人事财务股线上主动退还。
(三)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退还
网上合同备案后，由人事财务股线上主动退还。
七、办理时限
(一)履约保证金退还
按程序办结。
(二)未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退还
公示结束后1个工作日。
(三)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退还
网上合同备案后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人事财务股，咨询电话0557-3058028，办理电话: 0557-3058018，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园道一号商务楼二楼。















评标评审专家抽取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审专家库和专家管理办法》（皖政办〔2023〕15 号）第十条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其县（市、区）分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主要职责：（一）负责专家库抽取终端的日常管理，为项目实施主体提供专家抽取服务；第二十条 交易中心设置专家库抽取终端，为专家抽取提供服务。
二、承办机构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综合服务股。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公示公告发布后，评审开始前24小时内抽取。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代理机构进入交易系统填写抽取申请并网上提交至招标主体，招标主体签章确认后由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综合服务股核准办结。
七、办理时限
[bookmark: _GoBack]即时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综合服务股，咨询电话0557-3058068，地址: 宿州市埇桥区公园道一号商务楼二楼。
















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发布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一条：政府采购的信息应当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六条：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号）第六条第十一款：推进信息公开共享。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共享制度。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依法公开交易公告、资格审查结果、成交信息、履约信息以及有关变更信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14部委第39号令）第十六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将公共资源交易公告、资格审查结果、交易过程信息、成交信息、履约信息等，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二、承办机构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政府采购股。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达到法定公示公告发布条件。
五、申报材料
根据各类项目需要准备材料，如招标文件、中标候选人公示等材料。
六、服务流程
公告信息由代理公司拟定，业主确认后通过系统网上发布。
七、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内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建设工程股、政府采购股，咨询电话0557-3058005，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园道一号商务楼二楼。









公共资源交易档案存档及利用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主席令第21号)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查。《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 255号)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交易中心应当整理交易项目档案，保存公告公示、交易文件、评标评审报告等文书、录音录像或者电子资料。
二、承办机构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综合服务股。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依法必须进场交易的工程建设、政府采购项目，应在项目合同签订 (项目终止招标)后，根据《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电子文件归档及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档案归档管理工作通知》等文件要求，及时进行电子档案归集。
五、申报材料
招标代理机构根据各类项目需要准备归档的材料，如项目登记、交易发起、交易实施过程及成交、合同、招标异常、招标文件等材料。
六、服务流程
进场交易项目签订合同后，招标代理机构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入电子档案归档界面，按照“归档提示单、项目归档目录”等要求及时进行项目资料归集，业主单位对提交的项目资料签章并提交至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七、办理时限
原则上1个工作日内办理，对于项目数量多、情况复杂的于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综合服务股，咨询电话0557-3058068，地址: 宿州市埇桥区公园道一号商务楼二楼。


